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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改造工程 

项目代码 / 

建设单位联系人 / 联系方式 / 

建设地点 淮安市淮安区省白马湖农场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内 

地理坐标 /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55-161 输变电工程 

用地（用海）面积

（m2）/长度（km） 

原站址内增容扩建，本期不

新增用地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淮安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淮工信备〔2022〕8 号 

总投资（万元） / 环保投资（万元） / 

环保投资占比（%） / 施工工期 2 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 

本项目设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规划情况 无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符合性分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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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性分析 

1.1与当地城镇发展规划的符合性 

本项目在白马湖110kV变电站围墙内进行，不新增永久用地和临时

用地，前期变电站建设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详见附件3），符合当地

城镇发展规划的要求。 

1.2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 

（1）生态保护红线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及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因此，本

项目建设与所在区域的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相符。 

（2）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本项目建成投运后周围电磁环境能

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通过噪声预测，变

电站运行期噪声排放满足相关国家标准；变电站运行期，固废、废水

都得到了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建设与所在

区域的环境质量底线的要求相符。 

（3）资源利用上线 

本项目无工业用水，不新增水资源消耗，不消耗天然气等资源，

亦不涉及燃用高污染燃料。本项目在白马湖110kV变电站围墙内进行，

不新增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前期变电站建设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因此，本项目建设与所在区域的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相符。 

（4）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对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苏政发〔2020〕49号）、《市政府关于印发淮安市“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淮政发〔2020〕16号），本项目

属一般管控单元，符合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江苏省及淮安市“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 

1.3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的符合性 

对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

（苏政发〔2018〕74号）和《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及江苏

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符合《省政府关

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18〕74

号）和《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

发〔2020〕1号）的要求。 

对照《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20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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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址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不涉

及0类声环境功能区，在原站址内扩建，减少了土地占用、植被砍伐和

弃土弃渣等，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本项目选址阶段能满足《输

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2020）中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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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地理

位置 

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改造工程位于淮安市淮安区省白马湖农场境内，育

才路南侧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内。 

项目

组成

及规

模 

2.1 项目由来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位于淮安市淮安区省白马湖农场，区域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负荷

需求量大。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1 主变生产年代较早，绝缘水平低，主变故障风险较大。

负荷高峰期时，主变实际可用容量无法达到额定容量。为提升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和供电可

靠性，本期对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1 主变压器进行增容扩建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2.2 项目建设内容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为户外式布置，变电站现有 2 台主变（#1、#2），#1 主变容量为

31.5MVA，#2 主变容量为 50MVA，变电站现有 110kV 出线间隔 4 回（朱白 1 回、玉白 1

回，备用 2 回），110kV 配电装置采用户外 GIS 布置。 

本期将#1 主变增容为 50MVA，本期不新增 110kV 出线间隔。 

2.3 项目组成及规模 

项目组成及规模详见表 2-1。 

表 2-1 本项目组成及规模一览表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及主要工程参数 

前期 本期 

主体

工程 

主变压器 
2 台主变（ #1 、 #2 ），容量为

31.5MVA+50MVA，户外布置 

将#1 主变容量增容至 50MVA，户外布

置 

110kV 出线间

隔及出线 

110kV 出线间隔 4 回（备用 2 回），

均为架空出线 
本期不变 

配电装置 
110kV 配电装置为 GIS 设备户外布

置 
本期不变 

用地面积 
变电站围墙内面积 4814m2，站内砂

石化 
本期不变 

辅助

工程 

供水 已建有生活给水管网 本期不变 

排水 

站内雨污分流，雨水经站内雨水管

网排至站外排水沟，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 

本期不变 

道路 
进站道路位于变电站东侧，由乡间

道路引接 
本期不变 

环保

工程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事故油池（30m3）、#1、#2 主变下方

事故油坑（10m3/座）、化粪池（2m3） 

本期不变，仅对#1 主变事故油坑进行

修复 

依托

工程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依托变电站前期已有设备设施、事故油池、事故油坑、化粪池等 

危废暂存 
变电站运行期不能立即回收处理的废铅蓄电池、废变压器油等危险废物，统

一暂存在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危废暂存库内 

临时

工程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施工场地设置在变电站站内，在站内空地处设置材料堆场、临时沉淀池等，

施工设备、材料等利用现有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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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

面及

现场

布置 

2.4 变电站平面布置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采用户外式布置，现有#1 主变（本期增容扩建）、#2 主变分别自

东向西布置在站区中部，110kV 配电装置采用户外 GIS 布置于站区北部，10kV 配电装置

室位于站区南部。事故油池位于#2 主变北侧、110kV 配电装置南侧，化粪池位于站区东北

部、进站道路北侧。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总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2。 

2.5 现场布置 

本项目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围墙内用地面积 4814m2，本期原站址内进行增容扩建，

不新增永久用地。 

变电站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租住在附近民房。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站内

已有化粪池处理。材料堆场位于站内空地处，施工临时道路利用变电站周围已有的道路。 

施工

方案 

 

本项目总工期预计 2 个月。 

本项目施工期，不整站停电，施工中机械施工和人工施工相结合，主要分为施工准备、

现有#1 主变等拆除、主变基础、事故油坑修复以及新主变安装调试等几个阶段，全部施工

活动均在现有站内进行，土建施工量较小。 

施工准备阶段，先划定并清理施工区域，将现有#1 主变负荷临时转移至#2 主变后停

电进入拆除施工阶段。拆除施工内容包括拆除现有#1 主变及现有避雷器支架一支。在现有

#1 主变拆除前，先将主变内变压器油排至油罐内回收，并设置吸油毡等防止油料渗漏污染

环境，再进行主变拆除作业。现有#1 主变拆除后，对主变下方的基础、事故油坑破损处进

行修复。本期新购主变安装于修复的基础之上。新主变就位后，再将检验合格的变压器油

真空注入变压器内。待注油完成后，进入设备调试等程序，最终在并网前完成全站系统调

试。 

施工过程中，拆除的主变、变压器油及避雷器支架等均由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回收，拆

除过程中可能产生少量的废变压器油等废矿物油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本项目在施工完成后对因现场施工需要破坏的站内路面、电缆沟等按原貌进行恢复。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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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态环

境现状 

3.1 功能区划情况 

根据 2015 年发布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本项目所在区域生态功能大类

为产品提供，生态功能类型为农产品提供（II-01-15 黄淮平原农产品提供功能区）。 

3.2 土地利用现状及动植物类型 

本项目在变电站原站址内增容扩建，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住宅用

地、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等。本项目周围植被类型主要为农田植被和道

路两侧栽植的大叶黄杨和红叶石楠等。动物主要为常见小型动物。现场踏勘时，本项目

评价范围内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 年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2021 年版）中收录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3.3 环境状况 

本项目运行期主要涉及的环境要素为电磁环境和声环境。本项目委托江苏核众环境

监测技术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171012050259）开展了电磁环境和声环境现状监测。 

3.3.1 电磁环境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四周围墙外 5m 各测点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7.8V/m~40.4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22μT~0.091μT。所有测点测值均能够满足《电磁

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监测结果详见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3.3.2 声环境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厂界四周围墙外 1m 各测点处昼间噪声为

41dB(A)~44dB(A)，夜间噪声为 38dB(A)~40dB(A)，厂界环境噪声排放能够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要求。 

与项目

有关的

原有环

境污染

和生态

破坏问

题 

3.4 本项目原有污染情况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最近一期工程为“淮安 110kV 白马湖变扩建#2 主变工程”，该

工程已于 2019 年 3 月通过了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组织的竣工环保自主验收。验收监

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变电站周围电磁环境、声环境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详见附件 4。变

电站运行至今无环保投诉情况。 

结合现场勘察和现场监测，不存在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生态环

境保护

目标 

3.5 生态保护目标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生态保护目标为受影响的重

要物种、生态敏感区以及其他需要保护的物种、种群、生物群落及生态空间等。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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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影响评价范围为变电站围墙外 500m 内。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本项目评价范围不涉及

第三条环境敏感区（一）中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对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18〕74

号）和《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 号），

本项目评价范围不涉及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本项目

与江苏省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相对位置关系详见附图 7。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根据现场踏勘和资料分析，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目标。 

3.6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指电磁环境

影响评价与监测需重点关注的对象，包括住宅、学校、医院、办公楼、工厂等有公众居

住、工作或学习的建筑物。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电磁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为站界外 30m 范围内的区域。 

根据现场踏勘，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3.7 声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声环境保护目标指依据法律、

法规、标准政策等确定的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及建筑物集中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噪声敏感建筑物是指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调查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站界外 50m 范围内的声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踏勘，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调查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评价 

标准 

3.8 环境质量标准 

3.8.1 电磁环境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频率为 50Hz

所对应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即工频电场强度限值：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限值：

100μT。 

3.8.2 声环境 

根据《淮安市区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调整方案》（淮政办发（2018）71 号），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所在区域不在方案划定的声环境功能区范围内。根据白马湖 1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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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前期工程环评批复及验收执行标准，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周围声环境执行《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即昼间噪声限值为 60dB(A)，夜间噪声限值为

50dB(A)。 

3.9 污染物排放标准 

3.9.1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限值为 70dB(A)、夜

间限值为 55dB(A)。 

3.9.2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昼间限值为 60dB(A)，夜间限值为 50dB(A)。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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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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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4.1 生态影响分析 

本项目在原站址内进行，不改变土地性质，不新增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施工区域现

状为砂石化场地，无绿化植被；本项目土建施工量小，主变等设备运输充分利用现有道路，

不开辟临时施工便道；材料运至站内空地后，合理布置；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现场，对施

工破坏的站内路面、电缆沟等按原貌进行恢复，对裸露空地砂石化，最大程度的减少水土

流失。施工期加强管理并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不会破坏站外地表植被，对周围生态影响很

小。 

4.2 声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施工会产生施工噪声，主要为基础施工和设备安装时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 

施工设备一般露天作业，噪声经几何发散引起衰减。主要施工设备与施工场界之间的

距离一般都较大，因此，可将施工设备等效为点声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

境》（HJ2.4-2021），施工噪声预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LA（r）——为距施工设备 r（m）处的 A 声级，dB（A）； 

      LA（r0）——为距施工设备 r0（m）处的 A 声级，dB（A）。 

本项目施工时通过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控制设备噪声源强；设置围挡，削弱噪

声传播；加强施工管理，文明施工，错开高噪声设备使用时间，禁止夜间施工。通过采取

以上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以确保施工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的限值要求。 

本项目施工量小、施工时间短，对环境的影响是小范围的、短暂的，随着施工期的结

束，其对环境的影响也将消失，对周围声环境和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4.3 施工扬尘分析 

施工扬尘主要来自设备材料的运输装卸、施工现场内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扬尘等。 

施工过程中，车辆运输散体材料和废弃物时，必须密闭，避免沿途漏撒；车辆驶离时

清洗轮胎和车身；加强材料转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施工结束后，按“工

完料尽场地清”的原则立即进行空地硬化和覆盖，减少裸露地面面积。 

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建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4.4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变电站不设施工营地，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少量施工废水和施

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本项目施工量较小，拟采用商品混凝土，施工产生的施工废水较少，施工废水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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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

生态环

境影响

分析  

施工泥浆水、施工车辆及机械设备冲洗废水等，施工废水排入临时沉淀池，去除悬浮物后

的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沉渣定期清理。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依托变电站内已有

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理，不外排，对周围水环境影响很小。 

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建设对周围水环境影响很小。 

4.5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1）一般固废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拆除的主变压器等设

备，若不妥善处置会不仅污染环境而且破坏景观。 

施工过程中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拆除的主变等分别收集堆放。建筑垃圾及时清运，

并委托有关单位运送至指定受纳场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运送至附近垃圾收

集点；拆除的主变压器等设备由建设单位统一回收处理。 

（2）危险废物 

本项目拆除主变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少量废变压器油等废矿物油属于危险废物，对照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物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危废

代码 900-220-08。 

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废矿物油产生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严禁随意丢弃；

不能立即回收处理的废矿物油暂存在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危废暂存库内，最终交由有资质单

位回收处理，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相关转移登记手续。 

采取上述环保措施，施工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综上所述，通过采取上述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并加强施工管理，本项目在施工期的

环境影响是短暂的，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

生态环

境影响

分析  

 

 

 

 

 

 

 

 

4.6 生态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主变增容扩建工程，不新增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项目建成后不会对周围的

生态产生影响。 

4.7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的主变和高压配电装置在运行时，由于电压等级较高，带电结构中存在大量的

电荷，因此会在周围产生一定强度的工频电场，同时由于电流的存在，在带电结构周围会

产生交变的工频磁场。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详见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通过类比监测，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

电站 1 号主变改造工程在认真落实电磁环境保护措施后，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很小，投入运行后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要求。 

4.8 声环境影响分析 



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11 

 

 

 

 

 

 

 

 

 

 

 

 

 

 

 

 

 

 

 

 

 

 

 

 

 

运营期

生态环

境影响

分析  

 

 

 

 

 

 

 

 

 

 

 

 

 

 

 

 

 

 

 

 

 

 

 

 

 

 
 

 

由计算可知，在不考虑扣除现有主变贡献值的情况下，本项目#1 建成投运后，变电站

四周厂界环境噪声排放贡献值与现状监测值叠加预测值均能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要求。 

4.9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无人值班，日常巡视及检修等工作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

期清理不外排。本期工程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对变电站周围水环境

影响较小。 

4.10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1）一般固体废物 

变电站无人值班，日常巡视及检修等工作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

清理，不外排，本期工程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垃圾产生量，对周围的环境影响较

小。 

（2）危险废物 

变电站站内铅蓄电池因发生故障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使用需要更换时会产生废铅蓄

电池，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31

含铅废物，废物代码 900-052-31。站内变压器维护、更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少量废变压器

油等废矿物油属于危险废物，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废物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废物代码 900-220-08。 

国网淮安供电公司按照《江苏省危险废物集中收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试行）》（苏环

办〔2021〕290 号）和《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等管理规定，制定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对危险废物进行规范化管理。废铅蓄电池、废矿物

油产生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严禁随意丢弃；不能立即回收处理的废铅蓄电池、

废矿物油暂存在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危废暂存库内，危废暂存库满足防风、防雨、防晒、防

渗漏要求，并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规定的污染控制和环

境管理相关要求，最终交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建设单位对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进行全环节管理，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相关转移登记手续。 

采取上述环保措施，运营期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4.11 环境风险分析 

变电站的环境风险主要来自变电站发生事故时变压器油及油污水泄漏产生的环境污

染。变压器油是由许多不同分子量的碳氢化合物组成，即主要由烷烃、环烷烃和芳香烃组

成，密度为 895kg/m3。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前期已建事故油池一座，有效容积为 30m3，具有油水分离功

能。现有#1、#2 主变铭牌参数显示主变油重分别为 13.16t（14.70m3）、15.9t（17.77m3）。

本期更换#1 主变，根据设计单位提供资料，新购的#1 主变油量 14.4t，即油体积为 16.09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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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

生态环

境影响

分析  

本期增容后变电站现有事故油池能满足《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

2019）中事故油池容积大于单台主变最大油量的要求。本期主变下方事故油坑有效容积约

为 10m3，事故油坑与事故油池相连，事故油坑容积大于上方主变油量的 20%。其底部和

四周设置防渗措施，确保事故油和油污水在存储的过程中不会渗漏。一旦发生事故，事故

油及油污水经事故油坑收集后，通过排油管道排入事故油池，事故油进行回收处理。事故

油污水交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不外排。 

此外，建设单位针对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按照《输变电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2020）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定期演练。 

选址选

线环境

合理性

分析 

 

本项目在白马湖110kV变电站围墙内进行，不新增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项目建设符

合当地发展规划的要求。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

及第三条（一）中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海洋

特别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及

法定生态保护区域、重要生境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

义的区域等。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及受影响的重要物种、生态敏感区以及其他需要保护

的物种、种群、生物群落及生态空间等生态保护目标。 

对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18〕74

号）和《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本

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及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项目建设

符合《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18〕74号）和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的要求。

变电站评价范围不涉及0类声环境功能区，本项目符合《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

求》（HJ 1113-2020）中变电工程选址环保技术要求。 

本项目为主变增容扩建工程，不新增用地，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及江苏省国家生态红

线及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故生态环境对本项目不构成制约因素。 

根据类比分析可知，本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能满足相关限值要求，

故电磁环境对本项目不构成制约因素。 

本项目增容主变采用低噪声主变，厂界噪声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故噪声对本项目不

构成制约因素。 

综上分析，本项目选址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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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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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生态保护措施 

（1）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提高其生态环保意识； 

（2）利用变电站北侧现有道路运输设备、材料等，将施工范围控制在站内； 

（3）合理设置堆场，做好分类存放及苫盖； 

（4）合理安排施工工期，避开连续雨天土建施工； 

（5）施工现场使用带油料的机械器具时，定期检查设备，防止含油施工机械器具的油

料跑、冒、滴、漏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6）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对站内施工用地及时恢复硬化和碎石压盖。 

5.2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主要采取如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尽量减少施工期扬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1）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对站内作业处裸露地面定期洒水，遇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风

天气，停止土建作业； 

（2）选用商品混凝土，加强材料转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在易起尘

的材料堆场，采取密闭存储或采用防尘布苫盖，以防止扬尘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3）运输车辆按照规划路线和时间进行物料运输，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其沿途

遗洒，不超载，经过居民区时控制车速。 

5.3 水污染防治措施 

（1）变电站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站内原有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 

（2）变电站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禁止排入附近水体。 

5.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控制设备噪声源强； 

（2）加强施工管理，采用低噪声施工工艺，优化施工机械布置，文明施工，合理安排

噪声设备施工时段，错开高噪声设备作业时间，夜间不施工，确保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满足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限值要求； 

（3）运输车辆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和敏感时段，禁止鸣笛； 

（4）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噪声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

方案。 

5.5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1）一般固废 

加强对施工期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管理，施工期间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后委托地方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委托相关的单位运送至指定受纳场地；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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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

生态环

境保护

措施  

除的主变压器等设备由建设单位统一回收处理。 

（2）危险废物 

加强对施工期可能产生的少量废变压器油等废矿物油的管理，施工期间拆除主变压器

一旦产生废变压器油等废矿物油，立即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不能立即回收处理的

废矿物油暂存在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危废暂存库内，最终交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本项目施工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大气、水、噪声、固废污染防治措施的责任

主体为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具体负责监督实施，确保措施有效落实；经分析，以上措施具

有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运行稳定性、生态保护的可达性，在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

措施后，本项目施工期对生态、大气、地表水、声环境影响较小，固体废物能妥善处理，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

生态环

境保护

措施  

 

 

 

 

 

 

 

 

 

 

 

 

 

 

 

 

 

5.6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主变及电气设备合理布局，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安全距离，前期工程 110kV 配

电装置采用 GIS 布置，设置防雷接地保护装置，降低静电感应的影响。 

5.7 声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新购主变选用低噪声主变，噪声满足距离主变 1m 处噪声为 63.7dB(A)的要求。

前期工程总平面布置上已将站内建筑物合理布局，各功能区分开布置，高噪声设备集中布

置，充分利用了场地空间衰减噪声。 

5.8 生态保护措施 

运行期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强化设备检修维护人

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并严格管理，避免对项目周边的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5.9 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变电站无人值班，日常巡视及检修等工作人员产生少量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

期清理不外排。本期工程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 

5.1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1）一般固体废物 

变电站无人值班，日常巡视及检修等工作人员所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站内垃圾桶收集后，

委托地方环卫部门及时清运。本期工程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垃圾产生量。 

（2）危险废物 

国网淮安供电公司按照《江苏省危险废物集中收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试行）》（苏环

办〔2021〕290 号）和《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等管理规定，制定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对危险废物进行规范化管理。变电站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废铅蓄电池、废变电压器油等废矿物油由国网淮安供电公司交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

严禁随意丢弃；不能立即回收处理的废铅蓄电池、废变电压器油等废矿物油，暂存在国网

淮安供电公司危废暂存库内，最终交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相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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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

生态环

境保护

措施  

移登记手续。 

5.11 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现有#1、#2 主变下方均设有事故油坑，单个油坑有效容积约 10m3。

站内设有 1 座事故油池，有效容积约 30m3，具油水分离功能，与主变下方事故油坑相连。

本期扩建#1 主变利用现有事故油坑，在施工阶段对其破损处进行修复。 

变电站运行期正常情况下，变压器无漏油产生。一旦发生事故，事故油及油污水经事

故油坑收集后，通过排油管道排入事故油池。事故油及油污水最终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处置，不外排。事故油池、事故油坑及排油管道均采取防渗防漏措施，确保事故油及油污水

在贮存过程中不会渗漏。 

此外，建设单位针对站内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按照《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技术要求》（HJ 1113-2020）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期演练。 

本项目运营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电磁、噪声、水、固废污染防治措施的责任

主体为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严格依照相关要求确保措施有效落实；经分析，以上措施具

有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运行稳定性、生态保护的可达性，在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

措施后，本项目运营期对生态、地表水、电磁、声环境影响较小，固体废物能妥善处理，

环境风险可控，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其他 

5.12 监测计划 

根据项目的环境影响和环境管理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

的环境监测单位进行监测。具体监测计划见表 5-1。 

表 5-1 运行期环境监测计划 

序号 名称 内容 

1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点位布设 变电站四周 

监测项目 工频电场强度（kV/m）、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监测方法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监测频次和时间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一次，其后变电站每四年监测一次及存在公众

投诉，须进行必要的监测。 

2 噪声 

点位布设 变电站四周 

监测项目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Leq,dB(A) 

监测方法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监测频次和时间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一次，其后变电站每四年监测一次或存在公众

投诉，须进行必要的监测。主要声源设备大修前后，应对变电工程厂

界排放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开。 

 

 

环保

投资 
本项目由建设单位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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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陆生生态 

（1）加强人员环保教育，提高其生态环保意识，

规范施工人员行为；（2）利用变电站北侧现有

道路运输设备、材料等，将施工范围控制在站内；

（3）选择合理区域堆放土石方，对临时堆放区

域加盖苫布；（4）合理安排施工工期，避开连续

雨天土建施工；（5）施工现场使用带油料的机

械器具时，定期检查设备，防止含油施工机械器

具的油料跑、冒、滴、漏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6）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对站

内施工用地及时恢复硬化和碎石压盖 

（1）加强施工环保教育和交底，施工期

未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的施工行为；（2）

施工组织合理，充分利用现有道路运输

设备、材料；（3）选择合理区域堆放土

石方，对临时堆放区域加盖苫布；（4）

合理安排了施工工期，土建施工尽量避

开了连续雨天；（5）定期检查设备，未

出现含油施工机械器具的油料跑、冒、

滴、漏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的情况；

（6）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了施工现

场，对站内施工区进行了硬化和砂石

化，恢复了原貌 

运行期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

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

检查，强化设备检修维护人员

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并

严格管理，避免对项目周边的

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检修维护人员未发现随意弃

置垃圾等现象，未对项目周边

的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破

坏。 

水生生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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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环境 

（1）变电站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站内原

有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排入周围环境； 

（2）变电站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处理后回用不

外排。 

（1）变电站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

经站内原有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

不排入周围环境； 

（2）变电站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处理

后回用不外排。 

本期工程不新增工作人员，不

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变电站

无人值班，日常巡视及检修等

工作人员所产生的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

外排。 

本期工程不新增工作人员，不

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工作人

员所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 

地下水及土壤环境 / / / / 

声环境 

（1）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控制设备噪声

源强；（2）加强施工管理，采用低噪声施工工艺，

优化施工机械布置，文明施工，合理安排噪声设

备施工时段，错开高噪声设备作业时间，夜间不

施工，确保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限值

要求；（3）运输车辆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和敏感时段，禁止鸣笛；（4）施工合同中

明确施工单位的噪声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制

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1）采用了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2）

加强了施工组织管理，采用低噪声施工

工艺、合理安排施工时段、夜间不施工

等措施，确保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满足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的限值要求；（3）制

定了运输车辆行车路线，避开了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和敏感时段，禁止鸣

笛；（4）通过施工合同明确了施工单位

的噪声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制定了

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选用低噪声主变，主变噪声应

满足《变电站噪声控制技术导

则》（DL/T 1518-2016）中相关

要求。做好设备维护和运行管

理，确保变电站厂界噪声排放

达标 

变电站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 2 类

标准。 

振动 / / / / 

大气环境 

（1）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对站内作业处裸露地

面定期洒水，遇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停

止土建作业；（2）选用商品混凝土，加强材料转

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在易起

尘的材料堆场，采取密闭存储或采用防尘布苫

盖；（3）运输车辆按照规划路线和时间进行物料

（1）施工单位在施工场地进行了围挡，

对作业处裸露地面定期洒水。在四级或

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时停止进行土建作

业；（2）采用商品混凝土，对材料堆场

及土石方堆场进行了苫盖，对易起尘的

采取密闭存储；（3）制定并执行了车辆

/ / 



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18 

 

运输，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其沿途遗洒，

不超载，经过居民区时控制车速 

运输路线、防尘等措施 

固体废物 

（1）一般固废 

加强对施工期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管理，施工

期间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

委托地方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委托相关

的单位运送至指定受纳场地；拆除的主变压器等

设备由建设单位统一回收处理 

（2）危险废物 

加强对施工期可能产生的少量废变压器油等废

矿物油的管理，施工期间拆除主变压器一旦产生

废变压器油等废矿物油，立即交由有资质的单位

回收处理，不能立即回收处理的废矿物油暂存在

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危废暂存库内，最终交由有资

质单位回收处理 

（1）一般固废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堆放收集，建

筑垃圾委托相关的单位运送至指定受

纳场地，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

运；拆除的主变压器等设备已由建设单

位统一回收处理 

（2）危险废物 

拆除主变压器时产生的废变压器油等

废矿物油，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

了，不能立即回收处理的废矿物油已暂

存在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危废暂存库内，

并最终交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1）生活垃圾由站内垃圾桶

分类收集后由环卫及时清运；

（2）废铅蓄电池、废变电压

器油等废矿物油由国网淮安

供电公司交有资质的单位回

收处理，严禁随意丢弃；国网

淮安供电公司按照《江苏省危

险废物集中收集体系建设工

作方案（试行）》（苏环办

〔2021〕290 号）和《江苏省

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

统》等要求，制定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

账，对危险废物进行规范化管

理 

固体废物均按要求进行了处

理处置，并制定有危险废物管

理规定 

电磁环境 / / 

变电站已合理布局，110kV 配

电装置采用了 GIS 布置，保

证导体和电气设备安全距离，

以降低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

响。 

变电站周围电磁环境能够满

足 GB8702-2014 中 

工频电场强度<4000V/m 

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 的要

求。 

环境风险 / / 

本期扩建#1 主变利用现有事

故油坑，在施工阶段对其破损

处进行修复，事故油及油污水

事故油坑、事故油池满足《火

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

标准》(GB50229-2019)中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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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事故油坑收集后，排入事故

油池，事故油池具有油水分离

功能。事故油回收处理，事故

油污水交由有相应资质的单

位处理处置，不外排。 

针对变电站可能发生的突发

环境事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等相关要求；完善了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及定期演练计

划 

环境监测 / / 
制定电磁和声环境监测计

划 

落实了环境监测计划，开展

了电磁和声环境监测 

其他 / / 竣工后应及时验收 
竣工后应在 3 个月内及时进

行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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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改造工程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区域总体发展规划，在

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等对周围的环境影

响较小，本项目的建设对区域生态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

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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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依据 

1.1.1 环保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版），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修正版），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环

办环评〔2020〕33 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0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4）《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监督工作的

通知》（苏环办〔2021〕187 号），江苏省生态环境厅，2021 年 5 月 31 日印发 

1.1.2 评价导则、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 

（3）《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2020） 

（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5）《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1.1.3 建设项目资料 

（1）《国网江苏淮安本部 110kV 白马湖变 1 号主变改造工程初步设计说明

书》 

（2）《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关于下达国网江苏淮安本部 220kV 关城变 220kV

副母线避雷器等 220kV 避雷器改造等生产技改大修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意见的通

知》（淮供电运检〔2022〕36 号） 

1.2 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内容见表 1.2-1。 

表 1.2-1  本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 规    模 

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 

改造工程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为户外式布置，变电站现有 2 台主变（#1、

#2），#1 主变容量为 31.5MVA，#2 主变容量为 50MVA，变电站现有

110kV 出线间隔 4 回（朱白 1 回、玉白 1 回，备用 2 回），110kV 配电

装置采用户外 GIS 布置。 

本期将#1 主变增容为 50MVA，本期不新增 110kV 出线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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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因子 

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见表 1-1。 

表 1-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因子 

评价阶段 评价项目 现状评价因子 单位 预测评价因子 单位 

运行期 电磁环境 
工频电场 kV/m 工频电场 kV/m 

工频磁场 μT 工频磁场 μT 

1.4 评价标准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频率

为 50Hz 所对应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即工频电场强度限值：4000V/m；工频磁

感应强度限值：100μT。 

1.5 评价工作等级 

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为户外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

（HJ24-2020）中“表 2 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详见表 1-2。 

表 1-2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分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件 评价工作等级 

交流 110kV 变电站 户外式 二级 

1.6 评价范围和评价方法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和评价方法见表 1-3。 

表 1-3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和评价方法 

评价对象 评价因子 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 

110kV 变电站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站界外 30m 范围内的区域 类比监测 

1.7 评价重点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重点为工程运行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 

1.8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是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与监测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包括住宅、学校、医院、办公楼、

工厂等有公众居住、工作或学习的建筑物。 

根据现场踏勘，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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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四周围墙外 5m 各测点处工频电场

强度为 7.8V/m~40.4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22μT~0.091μT。所有测点测值均

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3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预测采

用类比监测的方式。 

通过类比监测结果，可以预测本项目 110kV 变电站运行后，产生的电场强

度、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频率为 50Hz

时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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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主变及电气设备合理布局，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安全距离，现有 110kV 配

电装置采用 GIS 布置，设置防雷接地保护装置，降低静电感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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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磁评价结论 

（1）项目概况 

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为户外式布置，变电站现有 2 台主变（#1、#2），#1 主

变容量为 31.5MVA，#2 主变容量为 50MVA，变电站现有 110kV 出线间隔 4 回

（朱白 1 回、玉白 1 回，备用 2 回），110kV 配电装置采用户外 GIS 布置。 

本期将#1 主变增容为 50MVA，本期不新增 110kV 出线间隔。 

（2）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现状检测结果表明，所有测点测值均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公众曝

露控制限值要求。 

（3）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通过类比监测，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改造工程建成投运后周

围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能够《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

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4）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主变及电气设备合理布局，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安全距离，现有 110kV 配

电装置采用 GIS 布置，设置防雷接地保护装置，降低静电感应的影响。 

（5）电磁专题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淮安白马湖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改造工程在认真落实电磁环

境保护措施后，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正常运行时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满足相应评价标准要求。



 

 

 


